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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 部 ： 導 言  

1 .  《 職 權 範 圍 》 的 目 的 和 涵 蓋 事 宜  

1 .1  本 《 職 權 範 圍 》 和 相 關 附 件 述 明 ， 何 謂 合 資 格 向 金 融 糾 紛 調 解

中 心  ( 調 解 中 心 ) 提 交 處 理 爭 議 的 人 士 ； 調 解 中 心 可 受 理 的 爭

議 類 別 ； 調 解 中 心 解 決 爭 議 的 程 序 ； 調 解 中 心 提 供 的 服 務 ； 以

及 其 他 有 關 事 宜 。 為 免 生 疑 問 ， 調 解 中 心 對 《 職 權 範 圍 》 作 出

的 釋 義 是 最 終 及 不 可 推 翻 的 。  

1 . 2  本 《 職 權 範 圍 》 對 以 下 組 別 的 人 士 及 實 體 （ 見 以 下 第 2 段 的 定

義 ） 具 有 同 樣 約 束 力 ：  

    金 融 機 構 ；  

    申 請 人 ；  

    調 解 中 心 已 受 理 其 申 索 的 合 資 格 申 索 人 ；  

    調 解 員 ； 及  

    仲 裁 員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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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.  定 義  

2 . 1  在 本 《 職 權 範 圍 》 中 ， 以 下 字 詞 的 涵 義 如 下 ：  

  “申 請 人 ”指 正 向 或 已 向 調 解 中 心 提 出 申 請 的 人 士 或 實 體 ；  

  “ 申 請 ” 指 向 調 解 中 心 提 出 的 申 請 ， 以 評 估 提 出 的 客 戶 申 索 、

金 融 機 構 申 索 或 金 融 機 構 反 申 索 在 調 解 計 劃 下 ， 可 否 根 據

本 《 職 權 範 圍 》 及 《 受 理 準 則 》 作 為 合 資 格 爭 議 予 以 受 理 ；  

  “仲 裁 ”指 就 調 解 計 劃 的 合 資 格 爭 議 進 行 的 仲 裁 程 序 ；  

  “ 仲 裁 裁 決 ” 指 仲 裁 員 所 作 的 仲 裁 裁 決 ， 裁 決 為 最 終 決 定 ，

對 金 融 機 構 和 合 資 格 申 索 人 都 具 有 約 束 力 ；  

  “ 仲 裁 員 ” 指 具 有 合 適 資 歷 及 仲 裁 經 驗 ， 並 獲 調 解 中 心 委 任

為 仲 裁 員 的 人 士 ；  

  “董 事 局 ”指 管 理 調 解 中 心 的 董 事 局 ；  

  “ 調 解 計 劃 主 任 ” 指 受 聘 於 調 解 中 心 負 責 處 理 個 案 的 人 士 ，

其 職 責 包 括 解 答 查 詢 、 收 集 資 料 ， 及 在 調 解 計 劃 下 根 據 本

《 職 權 範 圍 》 和 《 受 理 準 則 》 審 核 申 請 ， 以 決 定 應 否 受 理

申 請 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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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“ 申 索 ” 指 任 何 一 項 客 戶 申 索 、 金 融 機 構 申 索 或 金 融 機 構 反

申 索 ， 該 等 申 索 可 由 調 解 中 心 根 據 調 解 計 劃 受 理 解 決 ；  

  “ 申 索 人 ” 指 仲 裁 時 ， 在 仲 裁 通 知 書 中 提 出 申 索 的 的 一 方 當

事 人 ， 視 文 意 而 定 ， 可 以 是 合 資 格 申 索 人 或 金 融 機 構 ；  

  “法 院 ”指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的 法 院 ；  

  “ 客 戶 申 索 ” 指 與 客 戶 對 金 融 機 構 提 出 的 書 面 投 訴 有 關 的 申

索 ， 該 等 申 索 可 由 調 解 中 心 根 據 調 解 計 劃 受 理 解 決 。 金 融

機 構 在 取 得 其 客 戶 簽 署 的 同 意 書 （ 格 式 如 附 件 X 所 示 ） 後 ，

可 向 調 解 中 心 提 交 客 戶 申 索 ；  

  “合 資 格 申 索 人 ”指 在 本 《 職 權 範 圍 》 第 13 段 中 被 描 述 為 合

資 格 申 索 人 的 人 士 或 實 體 ；  

  “生 效 日 ”指 本 《 職 權 範 圍 》 的 生 效 日 （ 20 1 8 年 1 月 1 日 ）

當 天 ， 但 有 關 小 型 企 業 ( 小 企 ) 條 款 的 施 行 則 屬 例 外 ， 後 者

的 生 效 日 為 20 1 8 年 7 月 1 日 ；  

  “合 資 格 爭 議 ”指 符 合 本 《 職 權 範 圍 》 第 12 段 所 述 條 件 的 爭

議 ；  

  “延 伸 合 資 格 爭 議 ”指 具 有 本 《 職 權 範 圍 》 第 1 2 . 1 .2 段 所 述

含 義 的 爭 議 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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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“ 經 延 長 的 調 解 時 間 ” 指 在 指 定 的 調 解 時 間 之 後 仍 須 繼 續 進

行 調 解 的 任 何 延 長 時 段 ， 而 該 時 段 是 經 當 事 人 、 調 解 員 和

調 解 中 心 同 意 繼 續 進 行 的 ；  

  “ 調 解 中 心 ” 指 金 融 糾 紛 調 解 中 心 ， 是 根 據 公 司 條 例 ( 第 622

章 )註 冊 的 擔 保 有 限 公 司 ；  

  “ 調 解 計 劃 ” 指 由 調 解 中 心 管 理 ， 藉 以 處 理 和 解 決 合 資 格 爭

議 的 金 融 糾 紛 調 解 計 劃 ；  

  “ 金 融 服 務 ” 指 金 融 機 構 所 提 供 或 經 其 提 供 的 金 融 產 品 或 服

務 ， 或 關 於 該 項 金 融 產 品 或 服 務 的 意 見 ；  

  “ 最 後 書 面 答 覆 ” 指 由 金 融 機 構 給 予 客 戶 的 書 面 回 應 ， 該 回

應 為 ： 接 受 有 關 書 面 投 訴 （ 並 適 當 地 作 出 補 償 ） 或 不 接 受

有 關 書 面 投 訴 但 作 出 補 償 或 拒 絕 接 受 有 關 書 面 投 訴 ；  

  “ 金 融 機 構 ” 指 獲 金 管 局 認 可 或 領 有 證 監 會 所 發 牌 照 的 金 融

機 構 或 金 融 服 務 提 供 者 ， 但 不 包 括 只 從 事 《 證 券 及 期 貨 條

例 》 (第 5 7 1 章 )所 訂 第 1 0 類 受 規 管 活 動 (即 提 供 信 貸 評 級

服 務 )的 金 融 機 構 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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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“ 金 融 機 構 申 索 ” 指 金 融 機 構 就 金 融 服 務 對 其 客 戶 提 出 的 申

索 ， 該 等 申 索 經 客 戶 同 意 （ 格 式 如 附 件 X 所 示 ） 、 並 可 由

調 解 中 心 根 據 調 解 計 劃 受 理 解 決 ；  

   “ 金 融 機 構 反 申 索 ” 指 金 融 機 構 就 已 經 或 曾 根 據 調 解 計 劃 而

獲 受 理 的 客 戶 申 索 而 提 出 的 反 申 索 ， 該 等 反 申 索 經 合 資 格

申 索 人 同 意 （ 格 式 如 附 件 X 所 示 ） 、 並 可 由 調 解 中 心 根 據

調 解 計 劃 受 理 解 決 ； 該 項 反 申 索 可 由 與 該 客 戶 的 個 別 申 索

相 同 或 不 同 的 事 件 、 交 易 或 事 由 產 生 ；  

  “政 府 ”指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政 府 ；  

  “金 管 局 ”指 根 據 《 外 匯 基 金 條 例 》 （ 第 66 章 ） 第 5A 條 委

任 的 金 融 管 理 專 員 ；  

  “香 港 ”指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；  

  “投 訴 局 ”指 保 險 投 訴 局 ；  

  “《 受 理 準 則 》 ”指 附 件 I I -A 和 I I -B 中 載 列 的 調 解 計 劃 《 個

案 受 理 準 則 指 引 》 ；  

 

  “ 時 效 期 限 ” 指 客 戶 須 向 調 解 中 心 提 出 客 戶 申 索 的 時 效 期 限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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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 該 期 限 為 自 合 資 格 申 索 人 購 買 金 融 服 務 日 期 、 或 自 其 首

次 知 悉 其 因 金 融 服 務 而 蒙 受 金 錢 損 失 日 期 （ 兩 者 以 日 期 較

後 者 為 準 ） 起 計 的 2 4 個 月 。 合 資 格 申 索 人 的 知 悉 包 括 可

合 理 地 預 期 其 從 觀 察 所 得 或 可 以 確 定 的 事 實 而 知 悉 的 事 ；  

 

  “ 仲 裁 員 名 單 ” 指 由 調 解 中 心 為 按 照 本 《 職 權 範 圍 》 和 調 解

計 劃 《 調 解 及 仲 裁 規 則 》 進 行 仲 裁 而 擬 訂 的 仲 裁 員 名 單 ；  

 

  “ 調 解 員 名 單 ” 指 由 調 解 中 心 為 按 照 本 《 職 權 範 圍 》 和 調 解

計 劃 《 調 解 及 仲 裁 規 則 》 進 行 調 解 而 擬 訂 的 調 解 員 名 單 ；  

 

  “ 最 高 申 索 金 額 ” 指 可 就 單 獨 一 項 客 戶 申 索 進 行 申 索 的 最 高

金 額 ， 其 上 限 不 超 過 港 幣 1 , 0 00 ,0 0 0 元 （ 包 括 任 何 指 稱 為

損 失 的 款 項 的 利 息 ） 或 等 值 外 幣 ；  

 

  “調 解 ”指 根 據 調 解 計 劃 就 合 資 格 爭 議 進 行 的 調 解 程 序 ；  

 

  “ 經 調 解 的 和 解 協 議 ” 指 一 份 書 面 協 議 ， 而 該 書 面 協 議 載 列

當 事 人 在 調 解 過 程 中 就 合 資 格 爭 議 達 成 的 和 解 條 款 ；  

  “ 調 解 員 ” 指 具 有 合 適 資 歷 及 調 解 經 驗 ， 並 獲 調 解 中 心 委 任

為 調 解 員 的 人 士 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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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“ 仲 裁 通 知 書 ” 指 由 申 索 人 向 調 解 中 心 提 交 要 求 展 開 仲 裁 程

序 的 書 面 通 知 ；  

  “ 段 ”指 本 《 職 權 範 圍 》 載 列 各 段 所 述 的 條 款 及 ／ 或 條 件 (附

件 除 外 )；  

  “當 事 人 ”指 合 資 格 申 索 人 及 相 關 的 金 融 機 構 ；  

  “ 監 管 機 構 ” 指 香 港 的 金 融 服 務 監 管 機 構 ， 例 如 證 監 會 和 金

管 局 ；  

  “ 代 表 ” 指 在 根 據 調 解 計 劃 進 行 的 調 解 及 ／ 或 仲 裁 中 代 表 金

融 機 構 的 人 士 ， 可 包 括 在 引 起 合 資 格 爭 議 的 金 融 服 務 中 與

合 資 格 申 索 人 進 行 交 易 或 監 督 與 合 資 格 申 索 人 進 行 的 交 易

的 任 何 個 別 人 士 ， 而 該 名 個 別 人 士 為 金 融 機 構 的 僱 員 、 代

理 人 或 第 三 方 承 辦 商 ；  

   “ 被 申 請 人 ” 指 仲 裁 時 ， 收 到 申 索 的 一 方 當 事 人 ， 視 文 意 而

定 ， 可 以 是 合 資 格 申 索 人 或 金 融 機 構 。  

  “ 規 則 ” 指 調 解 計 劃 《 調 解 及 仲 裁 規 則 》 載 列 的 條 款 及 ／ 或

條 件 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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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“小 企 ”指 身 為 有 限 公 司 或 合 夥 企 業 的 小 型 企 業 ， 且 根 據 其

最 近 一 個 財 務 年 度 的 年 終 報 表 顯 示 :     

(1) 年 度 營 業 額 不 超 過 港 幣 5 0 00 萬 元 ； 及  

(2) 總 資 產 不 超 過 港 幣 5 00 0 萬 元 ； 及  

(3) 在 香 港 的 僱 員 人 數 不 超 過 50 人 。  

 如 該 有 限 公 司 屬 集 團 的 附 屬 公 司 或 控 權 公 司 （ 根 據 《 公 司

條 例 》 （ 第 62 2 章 ） 的 定 義 ） ， 則 將 會 使 用 該 集 團 的 綜 合

數 據 。 對 於 海 外 註 冊 成 立 的 企 業 ， 一 律 適 用 相 同 準 則 ；  

 

  “證 監 會 ”指 《 證 券 及 期 貨 條 例 》 （ 第 5 71 章 ） 第 3 條 所 指

的 證 券 及 期 貨 事 務 監 察 委 員 會 ；  

   “ 指 定 的 調 解 時 間 ” 指 根 據 本 《 職 權 範 圍 》 進 行 實 質 調 解 會

議 所 包 括 的 四 個 小 時 ；  

   “標 準 合 資 格 爭 議 ”指 具 有 本 《 職 權 範 圍 》 第 1 2 . 1 . 1 段 所 述

含 義 的 爭 議 ；  

  “《 職 權 範 圍 》 ”指 與 調 解 計 劃 相 關 的 調 解 中 心 《 職 權 範 圍 》

（ 20 18 年 1 月 ） ； 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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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“ 書 面 投 訴 ” 指 客 戶 將 客 戶 申 索 呈 交 給 調 解 中 心 之 前 向 金 融

機 構 提 出 的 書 面 投 訴 。  

2 . 2  在 文 意 許 可 的 情 況 下 ， 凡 提 述 提 供 金 融 服 務 時 ， 在 意 義 上 也 包

括 不 提 供 金 融 服 務 的 情 況 。  

2 . 3  在 文 意 許 可 的 情 況 下 ， 凡 提 述 男 性 時 ， 在 意 義 上 也 包 括 女 性 ，

反 之 亦 然 。 此 外 ， 在 文 意 許 可 的 情 況 下 ， 凡 提 述 單 數 時 ， 在 意

義 上 也 包 括 複 數 ， 反 之 亦 然 。  

2 . 4  凡 對 日 子 的 提 述 ， 均 指 曆 日 。  

2 . 5  凡 對 月 份 的 提 述 ， 均 指 曆 月 。  

 

3 .  修 訂 及 適 用  

3 .1  不 論 何 時 ， 董 事 局 在 徵 詢 政 府 的 意 見 後 ， 都 有 權 修 訂 本 《 職 權

範 圍 》 。 董 事 局 也 會 視 乎 情 況 ， 徵 詢 相 關 各 方 的 意 見 ， 包 括 相

關 業 界 團 體 。  

3 . 2  調 解 中 心 就 執 行 本 《 職 權 範 圍 》 的 相 關 事 宜 , 可 不 時 發 出 指 引 ,

從 而 配 合 業 界 的 產 品 及 政 策 發 展 和 其 他 改 變 。 此 等 指 引 及 任 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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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 《 職 權 範 圍 》 的 更 新 ‚ 一 經 調 解 中 心 在 其 網 站 發 布 ， 即 告 生

效 。  

3 .3  在 有 需 要 時 ， 調 解 中 心 可 對 附 件 作 出 修 訂 。 如 本 《 職 權 範 圍 》

的 主 體 部 分 與 附 件 之 間 存 在 衝 突 ， 則 以 《 職 權 範 圍 》 為 準 。  

3 . 4  本 《 職 權 範 圍 》 適 用 於 合 資 格 申 索 人 或 金 融 機 構 （ 如 適 用 ） 首

次 知 悉 損 失 的 日 期 發 生 於 生 效 日 或 生 效 日 之 後 的 所 有 申 索 。  

3 . 5  《 職 權 範 圍 》 （ 20 14 年 2 月 ） 適 用 於 合 資 格 申 索 人 首 次 知 悉

損 失 的 日 期 發 生 於 生 效 日 之 前 的 所 有 申 索 。  

 


